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７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金升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有关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新疆嘉祥源

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嘉祥源”）签署《备忘录》，公司拟收购新疆嘉祥源所

持有的深圳市金升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升彩”）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深圳市金升彩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并实施异地搬迁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深圳市金

升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并实施异地搬迁的议案》，同意公司用结余募集资金按总价款人民币

２．２８

亿元收购新疆嘉祥源所持有的深圳金升彩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公司与新疆嘉祥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收购新疆嘉祥源所持有

的深圳金升彩

１００％

的股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１

、公司名称： 新疆嘉祥源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１．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亚南路

８１

号宏景大厦

２６

号房间

１．４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１．５

、法定代表人：陈江

１．６

、主营业务：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或者受让股

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新疆嘉祥源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 新疆嘉祥源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金升彩基本情况

１

设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２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 深圳市坪山新区金牛东路德菲工业园厂房（一楼东）

４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８３５

万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４７４０７７２

６

主营业务

镭射膜、真空蒸著膜、彩虹膜、彩虹复合材料、镭射喷铝纸、镭射纸、镭射

全息防伪包装材料、包装纸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光学包装材料的研发、

设计、购销；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７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新疆嘉祥源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１００％

２

、收购标的主要业务简况

主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镭射膜、真空蒸著膜、彩虹膜、彩虹复合材料、镭射喷铝纸、镭

射纸、镭射全息防伪包装材料、包装纸、光学包装材料。

３

、深圳金升彩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经审计）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３３

，

１４１

，

５９６．１３ ９３

，

６０１

，

８９２．３８

负债总额

７３

，

２２９

，

２９３．１３ ５９

，

４２６

，

３６０．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９

，

９１２

，

３０３．００ ３４

，

１７５

，

５３２．１８

营业收入

２６４．６７４．０８５．７１ １１３

，

８７３

，

７２２．７６

营业利润

４０

，

５３１

，

９６１．４０ １２

，

７３９

，

５９８．９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４４４．５８０．０１ ９

，

５００

，

９３０．４０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新疆嘉祥源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乙方：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及股权转让特别约定

１．１

各方确认，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

度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审计报告》， 目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０４４．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９５０．０９

万元；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出具的《深圳市金

升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目标公

司股权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２４７００

万元。在上述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各方同意拟转让股

权的转让价款为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３００

万元的

６．９

倍计算，即人民币

２．２８

亿元。

１．２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

１

）收购标的公司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２．２８

亿元（大写：人民币贰亿贰仟捌佰万元整）。

（

２

）收购价支付方式如下：

ａ

、本次交易完成交割时，支付人民币

２．０５

亿元（大写：人民币贰亿零伍百万元整）；

ｂ

、交割完成满三年后的一个月内，支付余款人民币

２３００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叁佰万

元整）。

１．３

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向目标公司委派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乙方有权定期（一个

会计年度内不少于四次）对目标公司进行经营财务项目的专项内部或外部审计。

１．４

甲方及原目标公司原管理层应继续负责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且

须在乙方完成对目标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后方可离任。 甲方特别承诺保证标的公司能实现以

下绩效目标：

ａ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３００

万元；

ｂ

、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３５６４

万元（年增长

８％

）；

ｃ

、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３８５０

万元（年增长

８％

）。

１．５

甲乙双方同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目标公司的未分配利润由甲方享有；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后所有收益归乙方享有。

１．６

甲方及目标公司同意，目标公司所拥有的全部专利权均无偿授权给乙方使用，无偿

授权期限为专利权剩余有效期限，目标公司与乙方应及时办理专利权许可的登记手续。甲方

及目标公司保证该等专利授权不存在任何限制，如存在该等情况导致乙方受损的，甲方应承

担全部相关责任，并赔偿乙方的全部经济损失。

１．７

甲方承诺自股权完成交割之日起

６

年内，甲方、甲方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不开展任何与

目标公司主营业务相竞争的活动或在该等竞争活动中拥有利益，就此而言，甲方同意在上述

期间内不会以委托人、代理人、股东、合资合营方、被许可方、许可方或以其它身份与任何其

它第三方一起从事以下事宜：

（

１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目标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且会或可能会产生竞争的任何

业务或在该等业务上享有经济利益；

（

２

）为其他从事与目标公司相同或类似业务的第三方，游说或招揽任何目标公司的客户

或正在磋商的可能客户。

甲方若违反上述约定，应向乙方和目标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为违约所得收益并追

加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１．８

股权转让应征收的税款，按照法律规定由各方自行承担，因办理工商变更等手续产

生的政府规费由目标公司承担。

五、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署，且经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相关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如股权转让对于乙方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则本协议应经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审

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六、本次股权收购的背景及目的

本次收购的标的企业为烟草行业辅助材料配套供应商， 长期致力于烟包产品特种纸材

料的技术研发和生产，拥有固定下游客户资源，已形成了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的经营

能力。公司完成本次收购后，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实现在市场、技术、设计、生产

规模方面协同效应的战略发展，亦是公司继续保持在行业的领先地位，成为公司做大、做强、

做精主营业务的重要一步，并将进一步扩展市场份额，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为上市公

司股东取得更好的回报做出努力。

七、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１

、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业绩不会产生重要影响， 对

２０１４

年及以后年度业绩将有积极影

响，在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及完成工商变更后，金升彩的财务报表并入公司。

２

、股权收购存在的风险

２．１

、市场风险

金升彩是烟草行业辅助材料配套供应商， 随着国家控烟力度的逐步加强以及市场竞争

的日趋激烈，市场存在着不确定性。

２．２

、利润实现的风险

金升彩原股东对公司的业绩承诺完成与否存在不确定性。

八、备查文件

１

、新疆嘉祥源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与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

市金升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２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

９

时召开总经理办

公会，审议通过了由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恒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

商部门核定为准，以下简称“恒星物贸”），并由其负责公司及子公司物资采购的事项。详见刊

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

《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 恒星物贸已取得由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４１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１０３４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１

、名称：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

２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地润路

１８

号

Ｃ

座

７

层

７０２

号

３

、法定代表人：谢晓博

４

、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５

、实收资本：贰仟万圆整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７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钢材、金属制品、液压管件、煤矿机械、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及危

险化学品除外）、工字轮、钢带、纸箱、木托盘、打包带、包装布、塑料袋、标牌、塑料隔板、皱纹

纸、包装材料、电缆、空压机、拉丝模、聚晶模、轴承、同步带、螺丝、五金工具、叉车配件、加热

内外胆、石墨套、对焊机、弓形板、中央空调、变频器、消防器材、空压机配件、建材。

８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９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００％

三、备查文件

１

、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１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９９６

，

６９７

，

６４１．６８ １

，

９４５

，

７１８

，

４５３．２１ １０５．４１

营业利润

７４１

，

７８１

，

２２０．８６ ８５０

，

５１７

，

９６９．２１ －１２．７８

利润总额

８７８

，

１４２

，

６８０．０６ ８２９

，

４９０

，

１７１

，

１５ ５．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４１

，

０６４

，

１１１．１０ ６８３

，

９２１

，

０３７．４２ ８．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７９ ０．６２６ ８．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９６ １９．７１

减少

１．７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６

，

０６８

，

２５２

，

５６２．２３ ４

，

６６０

，

３５３

，

２７１．８１ ３０．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３

，

６９０

，

６２３

，

１４３．５６ ３

，

０９８

，

１３８

，

５８９．１２ １９．１２

股本

１

，

０９１

，

７４７

，

５２８ １

，

０９１

，

７４７

，

５２８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３．３８０ ２．８３８ １９．１０

注： 因计提及预缴时所使用税率与汇算清缴时税务机关认定应适用的税率差异，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计提的“所得税费用”科目较实际应缴交的企业所得税少计提了

２９４１

万元。

对此，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该项目涉及的会计处理进行了更正（临

２０１３－

２２

）。上述表格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总

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为调

整后的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２０１３

年，公司主营业务实现了持续增长，其中，主导产品注射用血栓通的销量比上年同

期增加约

４０％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９．９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５．４１％

；实现利润总额

８．７８

亿

元，同比增长

５．８７％

。

（二）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主要原因。

营业总收入增长

１０５．４１％

，主要是受主导产品注射用血栓通销售数量增长及营销模式变

化影响所致。

总资产增长

３０．２１％

，从资金来源方面分析，主要是短期借款增加

５．４

亿元及本年实现净利

润

７．４

亿元所致；从资产构成方面分析，主要是其他流动资产（理财产品）增加

３．０２

亿元，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所持有的国海证券股票）增加

２．８８

亿元，无形资产（肇庆及南宁项目的土地）增

加

３．１５

亿元，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结转）增加

１．８３

亿元，应收账款（受营销模式变化影响）增加

１．４８

亿元。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８

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601519

编号：临

2014-006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经征询公司大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张长虹先生及本公司管理层，公司大股东及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大智慧，股票代码：

601519

）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

2014

年

1

月

30

日、

2014

年

2

月

7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经与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必要的核实，说

明如下：

1

、公司已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发布《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14-005)

，在此之后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更正、补充之情况。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上市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并购，未来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领域的并购机会，并视

情况变化而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相关的并购。 公司将会视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履行相关披露

义务。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筹划上述除公司收购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长虹先生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

卖公司股票。

三、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开披露的情形。

2

、公司未来并购战略尚存在不确定性，且在市场培育等方面需要时间和投入，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经自查，公司不存在任何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

形。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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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78

证券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码：临

2014-002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宜华集团

"

）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并计划在本次增持之日起

12

个月内择机通过二级市场继续增持

公司股份，增持价格不超过

7

元

/

股，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含

2013

年

1

月

31

日

首次增持股份）。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的通知，截至

2014

年

1

月

3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增持公司股份已

满

12

个月，自

2013

年

1

月

31

日至

2014

年

1

月

30

日，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

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1,700,50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

。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控股股东宜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71,961,2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59%

，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752,6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6%

，两者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280,713,9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35%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未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后续拟在符合法定条件下择机再次启动

增持计划，增持方案将根据其自身情况及市场情况进行制订。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8

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002277

编号：

2014-010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送达的传票、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材料显示索俪榕对公司提起民事诉

讼，诉讼案由为侵害商标权纠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

、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索俪榕（身份证号：

370783198112300024

）

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临水村东街

13

组

87

号

被告：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胡子敬

2

、起诉原因

原告以公司未经其许可，将其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于

2006

年

12

月

7

日获

得的

"

友阿

"

注册商标作为公司

"

友阿百货、友阿电器、友阿奥特莱斯、友阿春天

"

等旗下商场

字号、以及

"

友阿微购

"

、

"

玩购友阿

"APP

应用，

"

友阿股份

"

股票简称，并在商标权人注册商标所

核准的相同或类似的行业上突出醒目的使用，且用作相同或近似类别服务的广告宣传，构成

商标侵权行为为由，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3

、诉讼请求

原告诉讼请求如下：

（

1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

2

）判令被告立即拆除其店面中带有原告注册商标的标识，销毁其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包

装及宣传品；

（

3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

"

友阿

"

用于网络购物、股票简称及广告宣传活动；

（

4

）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制止被告的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进行调查、取证

等合理费用人民币

8000

元；

（

5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出日，除上述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已聘请律师积极应诉，以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经过对案情的初步

分析，认为：公司对

"

友阿

"

享有商号权等法律权利，且在先使用，并未侵犯原告的商标权。因

此，公司预计本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对于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传票》；

2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

[(2014)

长中民五初字第

00203

号

]

；

3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2014)

长中民五初字第

00203

号

]

；

4

、索俪榕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1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朗姿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12

年度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和《关于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及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理财投资， 资金使用额度总额单次不超过人民

币

12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其中：

1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时，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投资额度内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证券部和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2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时，根据公司投资管理制度规定组成投资理财顾问

小组进行决策，由董事长任组长、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共同组成。

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包括《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中涉及的投资品种。

一、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100

万元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向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1

、产品名称：飞越理财人民币

"

利利共赢

"

产品（

14145

期）

2

、理财币种：人民币

3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15,100

万元

4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5

、年收益率：

5.7%

6

、期限：

1

个月

7

、起息日：

2014

年

1

月

27

日

8

、到期日：

2014

年

2

月

27

日

9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10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11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6,000

万元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向厦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1

、产品名称：飞越理财人民币

"

利利共赢

"

产品（

14145

期）

2

、理财币种：人民币

3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6,000

万元

4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5

、年收益率：

5.7%

6

、期限：

1

个月

7

、起息日：

2014

年

1

月

27

日

8

、到期日：

2014

年

2

月

27

日

9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10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11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股份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由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股份公司日常

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的顺利实施。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进一步提升股份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份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到公告日，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共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10,550

万

元购买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 累计共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18,600

万元购买保本保收益理财产

品。

上述内容均已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及确认书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7

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4－013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铜陵有色

"

）七届五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7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前公司董事会秘书室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以传真及专人

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应到会董事

13

名，亲自参加会议董事

13

名，其中

5

名独立董事以通

信方式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韦江宏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 500

号）的规定，编制了本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使用情况报告。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四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11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

年

2

月

7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捷

集团

"

）通知：

2014

年

1

月

30

日，中捷集团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协议书》。根据协议，中捷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

44,000,000

股股票进行质押融资，初始

交易日为

2014

年

1

月

30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1

月

30

日，质押期间该股票予以

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报告公告日，中捷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112,953,997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19.89%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本次质押的

44,000,000

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7.75%

，

包括本次质押，中捷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112,318,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78%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8

日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4

年

2

月

7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90

基金同益

2,026,429,435.85 1.0132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682,790,650.65 1.3414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184691

基金景宏

1,900,402,871.53 0.9502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5

基金汉盛

1.2752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1.2206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92

基金裕隆

2,714,103,951.92 0.9047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921,272,167.21 0.9738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184693

基金普丰

2,401,437,241.03 0.8005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8

基金天元

2,840,724,711.15 0.9469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4,322,072,716.36 1.4407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184699

基金同盛

3,533,710,788.99 1.1779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701

基金景福

2,818,802,468.56 0.9396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5

基金汉兴

1.0199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296,630,984.33 1.1483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728

基金鸿阳

1,725,081,925.21 0.8625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465,318,056.08 1.1551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212,492,896.51 1.0708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763,002,853.540 0.8815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888,818,736.82 0.963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